
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马戎教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理解民族关系的新

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①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戎教授对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实施

的以“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为特征的民族政策明确进行了批评，提出以“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

‘去政治化’”为特征的民族政策新思路。这篇文章发表后，在中国大陆民族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

烈的争论，对马戎教授的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在本文中，笔者拟从一个局外人（此前不曾参

与这一争论）和行外人（不是民族或族群问题研究领域的专门学者）的角度对这场争论的内容和观点做

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讨论，并对争论涉及到的一些主要问题冒昧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马戎：“族群”问题为何要“去政治化”

虽然《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是马戎教授阐述自己观点的主

作者简介：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北京，100871。
①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期。

另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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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张，主要建立在两个方面的理据上：第一，

“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的认同群体，需要区别加以对待；第二，“文化化”和“政治化”这两

种引导族群关系的政策导向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前者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后者则相反。对于这两个方面的论据，批评者们都提出了明确的反驳意见。本文作者认为，马

戎关于“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认同群体的看法应该得到认可，但其提出的“族群问题去政

治化”的看法则有可待商榷之处；“族群”问题不应该也确实难以“去政治化”；“族群”和“民族”

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是“多元”和“一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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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品，但马戎用来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并非仅限于这一篇。除了这篇文章之外，马戎还在其他许多相

关文章中阐释过自己的观点。①纵观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

张，主要建立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论据上。

1.“民族”和“族群”概念之间的差异

按照马戎教授的意见，“民族”和“族群”是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中文词汇。“民族”的英文对应词是

“Nation”，“族群”的英文对应词则是“Ethnic Group”或“Ethnicity”。马戎认为，在国外文献中，“Nation”和
“Ethnic Group”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从各自出现的时间和具有的内涵来看，这两个英文词代表着

完全不同的人类群体，表现了不同的历史场景中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认同形式。‘民族’（Nation）与

17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族群’（Ethnic Group）这个词则出现

于 20世纪并在美国使用较多，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

宗教等）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保持[国家]内部认同的群体，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归类于这些

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②如果用更为简洁一点的话来说，那就是：“民族”（Nation）一词主要是用来指

称自 17世纪开始与首先在西方国家出现、然后逐渐传播到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及“民族自决”运动

相联系、由这些政治运动建构起来且往往以“民族国家”这种领土性政治实体为其边界的那样一些人类

认同群体，而“族群”（Ethnic Group）一词则主要用来指称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以文化或体质等方面

的非政治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些认同群体。因此，“‘族群’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

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③

由于“民族”和“族群”概念之间存在着上述重要差别，如果我们忽略这种差别，不加区分地混用这

两个概念，或者是用其中的一个概念来代替另一个概念，就可能会在社会实践中造成一些非常不良的

后果。例如，如果我们忽略了“民族”和“族群”概念之间的差别，既用“民族”概念来指称以“民族国家”

这种领土性政治实体为边界的人类认同群体，又用“民族”概念来指称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以文化

或体质等方面的非政治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些认同群体，那么，就可能在后一类认同群体的部分成

员当中诱发出带有强烈政治意涵和领土要求的“民族自决”甚至“民族独立”意识。这正是多年来在中

国大陆实际发生的情况。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人们既用“民族”一词来称呼以“中国”这个国家为边界

的认同群体（“中华民族”），又用“民族”一词来称呼共处于“中国”这个国家范围之内、基于文化或体质

等方面的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些认同群体（如“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瑶族”、“苗族”、

“维吾尔族”等）。其结果就可能是既诱发了部分“族群”成员的“民族意识”，又为“疆独”、“藏独”等分裂

主义势力提供了口实。

马戎教授的“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理论，其首要任务就是试图提醒人们注意“民族”和“族群”概念之

间的上述区别，提醒人们不要由于混淆这两个概念而把本来不具政治意涵的“族群”问题“政治化”，从而

① 详见马戎教授的以下著作：《民族社会学——族群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族群、民族和
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2年；等。

② 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③ 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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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带来诸多本不应该产生的麻烦。

2. 引导族群关系的两种政策导向及其不同后果

马戎指出，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来看，在族群关系演变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是一

个关键因素。但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各国的情况来看，政府在如何引导族群关系方面大致体现

出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一种把族群看作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另一种把族

群主要视为文化群体，既承认其成员之间具有某些共性，但更愿意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群关系，

在强调少数族群的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在人口自然流动的进程中淡化少数族群与其传统

居住地之间的历史联系。”①马戎将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分别称为族群政策的“政治化”导向和“文化

化”导向。前一种政策导向的实例有：欧洲近代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苏联政府在

处理国内族群关系时实行的政策、近年来有关国家实行的族群关系政策、1949年后中国政府实行的“民

族政策”等。后一种政策导向的实例有：古代中国所实行的族群政策、当代印度所实行的族群政策、美国

对国内少数族群所实行的政策等。

马戎指出，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对族群关系的演变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实际效果。前一种政策导

向的实际效果是导致各族群成员逐渐将自己所在的“族群”想像为一个具有政治和领土意涵的“民族”，

从而导致各族群成员“民族自决”或“民族独立”意识的逐渐增强，以建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目标

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波又一波地发生，最终结果则可能是一个接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乃至原有

由多族群组成的政治实体（近代世界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现代世界形成的各种殖民体系，以及

当代世界的一些多族群国家如苏联、南斯拉夫等）的解体。后一种政策导向的实际效果则相反，它不但

不会导致由多族群组成的政治实体的分裂瓦解，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促进本属不同政治实体下的各

个族群之间的融合或同化。譬如，在美国等现代国家中，由于它把各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当作文化差异

来看待，因此就可以或者在允许和保持各族群之间差异的条件下来建构和维持一种由多族群所组成的

政治实体——国家；而在古代中国，“‘族群’在观念上和实际交往中被努力地‘文化化’了。而‘文化化’

也正是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核心族群得以凝聚、融合周边族群的思想法宝。也正因为中国的思想传统

是将族群差异主要作为‘文化差异’来看待，从而得以实施‘化夷为夏’的策略。不断融合吸收边疆各族

人口，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汉人为凝聚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②

很显然，对于一个已然存在但却包含着多个族群的国家来说，如果不想使国家陷于分裂瓦解的境

地，在处理族群关系时就应该尽可能地采用以族群关系“文化化”为导向的政策，而不是相反。这也正是

马戎教授致力于倡导“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理据。

以上述论点为依据，马戎明确提出“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张，并以此为基础，对 1949年后中国政

府实行的“族群”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中国政府不

得不与苏联结盟，在社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各方面都参照苏联的做法，在民族问题上也像苏联一样采取

一整套把族群问题政治化的措施，具体包括组织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对所有少数族群都实行“民族区

① 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② 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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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自治”制度、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对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等，这些措施对强化人们的民

族意识、固化人们的民族身份、使族群问题政治化产生了重要作用。马戎认为，我们应该借鉴中外族群

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把

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在‘民族（国民）认同’和‘族群认同’这两个层面，应当强化民族（国民）

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①在坚持“文化多元”的条件下建构一个“政治一体”的现代公民国家。

二、对马戎教授的批评：“族群”问题能够或应该“去政治化”吗

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观点发表后，很快就遭到一些学界同仁的批评。与上述两方

面的论据相对应，这些学者对马戎观点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民族”和“族群”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实质性区别吗

通观批评者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和马戎文章之间的一个首要区别就是：这些文章或有意

或无意地忽略、甚至明确否定“民族”和“族群”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和马戎不同的是，在批评者如郝

时远、陈建樾、王希恩等人的文章中，“民族”和“族群”两个概念基本上是混用的，甚至被明确地认为是两

个“指涉同一事物的概念”。例如，郝时远等人就非常明确地认为 ethnos和 nation在词源和含义上没有

根本区别。②陈建樾在《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一文中，也明确地批评马戎用

“族群”一词来替换现行中文文献中（在指称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时）常用的“民

族”一词，把“族群”和“民族”分别界定为文化的和政治的概念，然后从“族群”的文化意涵引申出“民族关

系”就是文化关系，进而把“族群”和“民族”对立起来，得出“民族区域自治在一定环境下必然导致‘民族

独立’或‘国家分裂’”等结论这样一种做法。陈建樾认为，马戎教授的这一论述链条中存在着“致命的逻

辑错误”：“首先，马戎教授在把‘民族’等价代换为‘族群’之后，根本没有强调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同一性，

反而把这两个原本指涉同一事物的概念人为地分别放置于‘一个连续统（continuum）链条的不同位置上’；

其次，在放置位置不同的条件下，马戎教授又把‘民族’和‘族群’割裂开来并使之对立，认为‘族群作为具

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

再次，他把民族概念与民族自觉、民族国家等观念和民族主义理念连缀起来并使其污名化，认为它是‘很

容易（被）联想为有权利实行“民族自觉”并建立“民族国家”的某种政治实体和分裂主义运动’；最后，他

将被污名化的‘民族’彻底抛弃，借以确立原本被安置在同一个连续统链条上的族群的价值和意义：‘我

们今天之所以要讨论“民族”与“族群”这两个词汇的不同，就是因为不同的词汇用法实际上体现出人们

在理解和引导族群关系时的不同导向。’”③王希恩则提出在中国语境中用“族群”一词来替换“民族”一词

可能导致一些实际困难。他认为：“‘族群’这个概念，的确应该与‘民族’区别开来，但把它应用于中国的

实际，试图用‘少数族群’来取代‘少数民族’，用‘族群政策’来取代‘民族政策’，用‘族群理论’来取代‘民

① 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② 郝时远：《中文“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英译问题》，《中国民族报》2013年3月22日。
③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世界民族》2005年第 5期。另见谢立中主编：《理解

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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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理论’，其中的困难和遇到的尴尬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其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类似‘少数民族’、‘民

族政策’和‘民族理论’等话语已经深入人心，不但渗透在政策语言、社会语言，而且也在我们的学术语言

中被广泛认可了。在能够清楚表达对象的情况下，它还不需要用另外的话语来取代。”①陈玉屏也在其相

关文章中认为，无论是“民族”概念还是“族群”概念在国内外都有许多不同的界定，难以准确定义，因此

在目前不宜试图去对它们进行准确定义，而应当特别注重各种说法之间的联系，以利于深化对于“族群”

的研究工作。不过，为了方便起见，目前或许还是采用大家习惯使用的“民族”一词为好。②

马戎建议把以“国家”这种领土性政治实体为其边界的那样一些人类认同群体称为“民族”，而把存

在于一个“国家”内部、以文化或体质等方面的因素为基础形成的一些认同群体称为“族群”。按照这种

建议，在中国边界范围以内，我们可以有“藏族”、“回族”等很多族群，但却只能有“中华民族”一个民族。

与此不同，在上述批评者们的文章中，由于“藏族”、“回族”等认同群体和“中华民族”这种“国家”层面的

认同群体都被称为“民族”，因此在很多时候就不得不用“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词汇来指称“中国”、“苏

联”、“美国”等在马戎看来本应称为“多族群国家”的国家。

2.“族群”问题能够“去政治化”吗

不过，批评者们更多的批评意见还是集中在马戎关于“民族（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政策主张上。

大致说来，批评者就此提出的批评意见主要是：

（1）民族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只限于文化方面。

对此，郝时远就明确认为：“民族问题也罢，族群问题也罢，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其

表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难以对其作出抽象的‘政治化’或‘文化化’认定。”③郝

引用D.史密斯的话来批评认为可以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看法：“认为可以把民族主义放回到任何

领域，即使是文化领域的想法，都不仅是天真的，而且是根本错误的。”④周大鸣也认为：虽然“目前学界达

成的普遍共识是，族群主要是以文化进行彼此区别的人群集团，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的群

体”，但由于许多族群与其居住地之间历史地形成的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也“使我们不能轻易地去否定

或漠视族群潜在的政治主体性质”。⑤陈建樾从政治学角度出发，指出“民族”和其他人类共同体一样，也

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且是一种独特的利益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中较为稳定的群体形态，民族为其成

员提供至少包括独特经济生活的延续、共同文化的传承和对政治权力的分享在内的且其他群体难以一

并提供的利益前景。”⑥“民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关系：“一切族际交往都是族际利益的交

① 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 1期。
另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
139～140页。

② 陈玉屏：《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之我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 7期。另见谢立中主
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3～144页。

③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民族研究》2005年第 3期。另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
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④ 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⑤ 周大鸣：《从族群视角评价民族政策需要两个准则》，《中国民族报》2009年 2月 13日。另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

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0、61页。
⑥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争论之我见

85



2014.2

往。”①而“政治是人们在人类社会共同体中基于利益考量而作出的决策和使决策付诸实施的活动”②。因

此，民族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来解决，“试图将民族

问题‘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文化化’显然是缘木求鱼”。③陈建樾认为，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

政治化”的论证“皆肇因于他在研究起点上没有考虑到‘利益’这个民族发展的基本动因”。④王希恩则认

为，“文化化”和“政治化”并非是一对准确的民族政策导向分类。因为，“第一，正如马戎教授自己所言：

‘在任何年代和任何国家，民族和族群问题都必然带有政治性’；第二，旨在解决这些具有‘政治性’的民

族和族群问题的政策和制度，仍然是由国家所制定和实施的政治行为；第三，这些政策即便是想把民族

和族群问题限制在‘文化’的范畴之内，最终也是为了政治稳定这一目的。”所以，“不能用‘文化化’和‘政

治化’来区分民族政策，也不能依此来评价民族政策的好坏。”⑤陈玉屏也明确表示不同意马戎关于民族

问题“去政治化”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从理论上讲站不住，在实践中既做不到，也不能这样做”。⑥因

为，绝大多数民族问题都不可能不借助于国家力量和民族政策等政治平台去加以解决。

（2）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境内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出现的现象都不是“民族问题政治化”的结果。

郝时远认为，关于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

苏联虽然确立了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的制度、法律和政策，但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实行，

高度的中央集权鼓励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造成了非俄罗斯民族的离心力；二是认为苏联以‘政治化’的

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处理民族问题，不仅强化了国内各民族的地位，甚至在法律中规定了分离的自由，

从而培植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自决’‘民族主义’并导致了分离运动。”⑦虽然没有明确表达，但郝时远

显然是赞同前一种解释，而反对后一种解释的（因为郝明确地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后一种解释要比

前一种解释更为恰当）。换句话说，在郝时远看来，苏联之所以崩溃，原因主要在于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

制鼓励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没有真正有效地实行民族平等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而不在于其民族政策

的“政治化”色彩。陈建樾也引用相关研究来表明苏联的接替并非源于民族政策的“政治化”，而是“源于

没有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⑧

至于中国境内出现的一些民族分裂势力，郝时远认为也与所谓民族问题的“政治化”思路无关。郝

①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②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③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2页。

④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2页。

⑤ 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8页。

⑥ 陈玉屏：《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
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⑦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
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⑧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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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相对于人口、贫困、就业等社会问题而言，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

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使得“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很难形成一套独立的指标体系和可预期的时间表。

这是包括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民族问题的原因”①。而中国“正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我国面临的几乎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在这一主要矛盾作用下产生或与此相关的，民族问题也不例

外”。“我国的民族问题虽然表现复杂多样，但从根本上说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

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这是我国民族问题的主题。”②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民族和地区之间发

展的不平衡，就有可能导致民族矛盾的产生。而境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也

有可能“利用那些最广泛、最普遍的问题制造舆论、蛊惑人心、煽动不满、挑起事端”。“抵御这些主要来自

外部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加快发展，解决好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问题。”③

王希恩也认为，“把有无分裂主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好坏的主要标准并不一定合理”④；“当今世界，

只要是存在‘世居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分裂思潮和运动都或隐或显地存在。这是由民族自觉仍在发生，

‘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念还在支配着这种自觉，各种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还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

自觉造成的。”“平心而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中国的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并不比其他国家的类似问

题严重多少”，它们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敌对势力的长期扶持、纵容和炒作。⑤

（3）美国、印度等国家实行的“民族问题文化化”政策并未取得马戎所说的那种理想效果。

马戎提倡“族群问题去政治化”观点的一个主要事实依据是美国以“文化化”导向处理种族问题取得

的成功。郝时远对这一事实依据提出了质疑。郝时远认为，且不说美国实行的族群政策是否属于“文化

化”导向，即使假设美国的族群政策是文化化导向，但其实际结果也并非像马戎所说的那样成功，而是

“造成了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人所忧虑的族群政治化后果及其对国家层面民族认同的挑战”。⑥

王希恩则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威胁国家统一的分裂主义”这一问题。他认为，

虽然不能否认有政策因素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则在于它是一个立国仅 200多年的移民国家。外来移

民来美国以后，作为群体的民族或族群很快就被工业化和城市化分解、吞噬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他们

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尽快融入当地社会，能够被当地社会接受的问题，而不是也没有条件去构建各自的

‘民族’，图谋分裂。换言之，美国绝大多数族群和种族的移民身份使他们没有进行民族分裂的历史和地

域基础。如果不是这样，也难保不会出现问题。实际上，长期以来美国的一些土著印地安人也在闹‘分

①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
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②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
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③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
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④ 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

⑤ 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

⑥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
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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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①

马戎还曾经把印度视为以“文化化”思路去处理族群关系的一个成功案例。陈建樾对此也表示质

疑。他引用大量事例来表明，“印度在族际关系方面根本就不像马戎教授所说的那么和谐与美妙”；他还

引用印度政治研究专家索姆捷（A. H. Scrnjee）的话来反驳马戎。索姆捷曾经明确指出：“印度存在着令

人惊奇的多样性和分裂，其程度远远超过荷兰、奥地利和加拿大的社会。当基于种姓、阶级、宗教和地区

的分裂与冲突经受民族过程的洗礼时，这些分裂并不总是优先遵循以寻求一致为基础的权力共享这条

道路，而是在纷争与妥协之间摇摆不定。”陈认为，“在如此血腥的族际暴力冲突事实面前，真的很难找到

马戎教授所津津乐道的……‘印度建国以后重要的成功经验’。”②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理解和评价马戎教授及其批评者之间的上述争论呢？

三、初步评论

对于马戎教授及其批评者之间的上述争论，我目前的初步看法主要有三个方面。

1.“民族”和“族群”之间的区分应该得到认可

马戎建议将“民族”和“族群”两个概念加以区分，用来分别指称以“国家”这种政治实体为形式组建

起来的人类认同群体和一个“国家”内部以文化、体质等方面的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那些认同群体。我

认为，这一建议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主要理由还是马戎教授所说的那样，现有相关文献中无论是用“民

族”还是用“族群”概念所表述的对象实际上确是包含有两个不同的类型或层面，一种是以国家这种政治

实体组织起来的，另一种则是没有以国家这样政治实体组织起来的。如果我们不用两个含义有所不同

的概念来分别指称它们，我们在表述上就会经常陷入窘境。例如，当我们说到“中华民族”时，我们用的

是“民族”这个词，而当我们说到“藏族”、“回族”、“朝鲜族”这些群体时，我们如果也把它们说成是“民

族”，这就的确会令人感到困惑：“中华民族”和“藏族”、“回族”等“民族”到底是同样类型的认同群体呢，

还是有所不同？如果是同样类型的，那么为什么后者不以或不可以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如果有所不

同，那么为什么不在概念上对它们加以区别？

事实上，这种窘境也确实出现在马戎教授批评者的文章里。例如，在郝时远的文章《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中，就有下面这样一些句子：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既是中国形成

统一多民族格局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动力。”③

“民族不分大小、历史长短、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统一确认为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的成员

① 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

②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 86页。对于陈建樾的这一批评，马戎教授进行了反批评，
见马戎《引用文献不能断章取义》一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③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
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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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ties)，这是各民族真正平等的体现，也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条件。”①

“我们构建的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有机整合和创新。”②

在这三个段落的有关句子当中，就存在着马戎所说的“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两个不同层次的群

体共用一个“民族”概念这样的逻辑问题。

这种窘境在其他批评者的文章里也存在，只不过作者对此有所察觉并试图加以摆脱。例如，在陈建

樾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说法：“以调整多民族

国家内部族际关系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以构建‘国族’为主旨的共同体政策和优待少数民

族的民族优惠政策两大类型。”③显然，在这里，作者正是遭遇到了不得不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区分

开来的困境，而且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作者不得不采用“国族”这一新概念来表示与“少数民族”中的“民

族”一词所指不同的那种认同群体（也即马戎称为“民族”的那种群体）。类似地，在王希恩“也谈在我国

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一文中，作者也不得不采用“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和“国家之下的

基本民族”④这样两个概念来解决上述困境。由此可见，用不同的概念来分别表达以“国家”这种政治实

体为形式组建起来的人类认同群体和一个“国家”内部以文化、体质等方面的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那些

认同群体，从逻辑上说确有必要。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能像马戎建议的那样将这两类不同认同群体分别称为“民族”和“族群”，而不

能采用别的概念对子。像上面述及的类似概念对子，如“国族”/“民族”、“民族”/“基本民族”等，以及 20
世纪初期在汉语文献中出现过的一些概念对子，如梁启超使用的“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等，今天

某些民族学家提到的“广义的民族”/“狭义的民族”等，在逻辑上应该具有等价性，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使

用哪一对概念在逻辑上都没有问题。但从汉语文献已经习惯了用“民族”一词来表达英文中以Nation一
词来表达的对象（即以“国家”这种政治实体为形式组建起来的人类认同群体）这一点来说，以“族群”一

词来表达一个“国家”内部以文化、体质等方面的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那些认同群体，似乎应该是一个更

为简便适当的选择。

有一些学者认为，“ethnic group”一词在西文语境中是指政治弱势、无民族地位、社会边缘的非主流

的族裔群体，有歧视性意义，因此不应该应用于我国，更不应该用它来指称我国内部的各个民族。⑤对于

这种看法，我的意见是：第一，正如另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 ethnic group一词在产生之初可能

带有歧视性色彩，但主要反映的是人类历史上主流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随着多元主义观念的传播，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每一种文化都拥有价值的尊严，ethnic group早期所带有的歧视性含义就逐渐淡化

①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
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②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
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③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3页。

④ 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
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⑤ 参见纳日碧力戈：《全球场景下的“族群”对话》（《世界民族》2001年第 1期）；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
从“族群”概念的应用错位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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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失了。这从该词在国际组织及各国官方文件中被普遍使用可以得到说明。①第二，即使大家感到

ethnic group一词在英文语境中仍然带有一定的歧视性色彩，为了避嫌，我们或许最好像刚才提到的那

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放弃使用这个词，但由此也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依然应该对上述两个不同层次

上的认同群体不加区分地用一个词（如“民族”或 nation）来加以指称。如上所述，用不同的词汇来对这

两个不同层次上的认同群体分别加以指称，确有逻辑上的必要性，尽管在用词方面我们或许仍有进一步

讨论的余地。

2.“族群”问题不应该也难以“去政治化”

然而，接受把“民族”和“族群”视为两种不同认同群体的看法，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也同时要接受“族

群问题去政治化”的看法。在“族群问题能否及应否去政治化”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倾向于接受马戎教授

批评者们的看法，这就是：“族群”问题不仅很难而且也不应该被“去政治化”。

“族群”问题难以而且也不应该被“去政治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族群或者族群关系的问题，的的确

确是一种利益或利益关系的问题。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政治的手段（政治沟通、政治制度、公共

政策等）来加以解决。关于这点，马戎教授的批评者们已经讲得很多了，我这里不再重复。我想补充的

一点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从来都是分不开的，特定类型的文化总是要渗透或表现在特定类型的经

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也总是要借助于特定类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式来实现。例如，一夫多妻制或

一妻多夫制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但它一旦落实就会导致与一夫一妻制不同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而

且其正当性在现代社会中也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多方面的“政治”活动来加以确立和保证；宗教

信仰也是如此。因此，即使我们承认“族群”是一种和“民族”不同类型的、主要以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认

同群体，也不意味着前者就不可能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性质的群体，完全与“政治”无缘，而只能说，这些

“族群”或“族群”之间关系方面产生的问题不能通过让各个族群都变成独立国家一类的政治途径，只能

将它们视为一个“民族”（例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内部不同亚群体（及亚群体之间关系方面）

的问题来加以解决。

在讨论“族群”问题能否被“去政治化”这一问题时，还有一个相关问题需要做更深入的讨论。虽然

像马戎所说的那样，我们以往习惯于以“民族”一词来加以讨论的对象，其实是包含两种不同的认同群

体，它们之间的差别应该在概念上得到明确；然而，即使我们承认或接受马戎教授的这一建议，那也还有

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得到澄清，这个问题就是：这两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一种由两类群体先天

固有的属性所决定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由两类群体的成员后天的意志和实践所决定的主观建构？

毫无疑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实

在论”的选择，第二种选择则是通常所说的“社会建构论”的选择。

按照传统“实在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形成以下有关“民族”和“族群”之间差别问题的理论：（1）无论

是“民族”也好，还是“族群”也好，都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意义上的“客观实在”。（2）“族

群”是前现代社会中逐步形成的一类人群共同体，其基本特征是：主要以血缘、体质和文化等因素为认同

① 翟胜德：《“民族”译谈》，《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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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没有固定的领土意识（一个“族群”可以散居于不同地域，即使集中在一起生活但也可以在不同地

域之间迁移流动）；也没有将自己的族群与某个国家一类的政治实体固定联系起来（可以散居于不同国

家之间，也可以与其他族群共居于一个国家之中）；等。“民族”则是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形成的一种现代

共同体，其基本特征是：主要以现代主权国家为认同基础；拥有相对明确的领土边界和主权意识；明确地

将自己的族群和某个国家实体联系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等。（3）“族群”可以演变为“民族”，但这

种演变需要确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

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利用现代国家这种以垄断暴力工具为特征的政治机构来建构统一的

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法治秩序，维护自身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以及对外扩张等，从而促进以现代主权国

家为认同基础的“民族”这类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其形成既可以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族群”为材料，也

可以不以；在前一种情况下，既可以将一个“族群”演变为一个“民族”，也可以将多个“族群”结合起来演

变为一个“民族”）。因此，“族群”向“民族”的演变是一个不随族群成员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

程（虽然需要有族群成员“民族意识”的形成为条件之一，但并不以“民族意识”的形成为转移）。（4）现代

“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永无终止的过程，它并不以目前我们所见的这些“国家—民族”的形成为终

点。相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的不断扩张，现有的“国家—民族”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发展的需要而进一步融合，演变成为规模比现存“民族”更大、数量更少的一些“民族”，其最终结局，在

目前可以预见到的技术条件下，应该是“人类民族”（全人类同属一个 Nation-state，即 Global Nation-
state）的形成。

假如我们愿意接受上述理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差别是一种像水和水蒸

汽之间的差别那样的“客观存在”（两者之间虽然可以有联系，但却完全依存于不同的客观条件）。如果

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程度的发展，即使有“民族意识”（即一种把“族群”这种非政治认同群体重新

确认为“民族”这种政治群体的观念），“族群”这种非政治认同群体也难以或无法在实际上转变为“民族”

这种政治认同群体。换句话说，按照这种理论，假如不具备必要的客观历史条件，“族群”问题是无法在

实际上被“政治化”的（这也意味着，如果在观念上混淆“族群”和“民族”两个概念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政

治恶果）。

相反，按照“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我们则可以形成以下有关“民族”和“族群”之间差别问题的理论：

（1）无论是“民族”也好，还是“族群”也好，都不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意义上的“客观实

在”，而是一种人们在特定话语体系（例如“民族主义”）的引导下所建构起来的一种“话语性实在”。（2）虽

然“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前述差异仍然存在，即：“族群”是在前现代社会中逐步形成起来的、非政治化

的认同群体，“民族”则是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形成的一种政治化、国家化的认同群体，但它们之间的这

种差异也不是像水和水蒸气之间的差异一样是完全自然的，而是由建构它们的群体成员所属的话语体

系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3）因此，“族群”和“民族”之间的演变完全不需要什么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而

只依群体成员所属话语体系的变化而成。只要原本只具“族群”色彩的群体其成员在某种“民族主义”话

语的引导下产生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就可能在实际上将自己所属的认同群体从非政治化的“族群”

转变为政治化的“民族”。同样，只要已被建构成为“民族”的群体成员放弃“民族主义”话语，而接受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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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的话语（如“族群”文化化话语），他们也就有可能将自己所属的认同群体重新转变为非政治化的“族

群”。（4）因此，并不存在形成“人类民族”的历史必然性。人类是否最终会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完

全取决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们是否会形成并接受一种也许可以称为“全球（民族）主义”（Global Na⁃
tionalism）的话语体系，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社会主义生产方

式”）的全球化扩张进程无关。

假如我们愿意接受上述理论，那么，我们就应该说：由于“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差别完全是话语建

构的产物，在它们之间没有一道物理学意义上的“万里长城”将它们隔绝开来，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客观

的制约力量来保证原本“文化化”的“族群”不会演变为“政治化”的“民族”。对于“族群”是否应该政治化

一类问题的回答也就完全以话语体系的转移而转移，绝不会有什么唯一正确或适当的答案。处于“族群

问题去政治化”一类话语体系引导下的人们可能会赞成“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而处于相反话语体系引

导下的人们则会同样明确坚定地支持“族群”问题政治化。“族群”问题到底该不该“去政治化”，根本不会

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的标准答案。因此，要想使“族群”问题“去政治化”，基本上就

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难以完成的任务，至多只会成为众多政策选择中的一种，而且是其合理性并无客观

基础、完全依赖于特定话语体系的一种。

查看马戎教授的相关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马戎关于“族群”和“民族”间关系的有些论述在一定程度

上是和上述“社会建构论”立场颇为近似的。马戎曾经明确指出，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

的鸿沟，在一定内外条件（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外部势力的推动等）的影响下，两者之间

可以相互转化。①假如“族群”和“民族”间关系真是如此，那么就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要想在现实生活中

坚持使“族群”问题“去政治化”就会是一件成本畸高以致难以承受而无法实现的事情。

3.“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多元”和“一体”之间的关系

假如上面两点分析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么，很自然，我们就将得出以下结论：“族群”和“民族”之间关

系问题的核心不是“文化化”还是“政治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多元”和“一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但

这里所说的“多元”和“一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是马戎所提出的“多元文化”和“政治一体”之间的关系，

而是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个人身上，则

是“国民[或公民]”身份和“族民”身份之间的关系）。或者如郝时远所说，是“差异”和“同一”之间的关

系，“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关系。②换句话说，无论是在经济、政治、社会还是文化等领域，都至少存在着

“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两个层面。在“民族—国家”这一层面上，必须建构起一种

涵盖整个“民族—国家”范围的一体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而与此同时，在“族群”这一层面

上，也要为各个“族群”留下足够的空间，使各个“族群”能够依据自己本族群的历史和现实特点，在经济、

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形成自己差别化的形式和风格。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全方位的“一体化”

（在“民族—国家”层次上）和“多元化”（在“族群”层面上），应该是合理处理“民族”和“族群”关系的基本

①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18页。

② 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
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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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结合马戎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要点需要加以强调：

第一，正如马戎在其文章的具体论述中所提到的那样，国家层面上的“一体化”工作并不能仅仅限于

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也必须包括文化领域。马戎在文章中反复写道：“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同

样需要建立起某种‘文化一体化’，否则就很难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建立这种新的‘集体认同’。一个民

族—国家，非常需要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统中寻求一个各族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如我们可以把

‘政治结构’划分为不同的层面一样，我们也可以把‘文化’自身划分为不同的层面。哈贝马斯提醒我们，

在国家层面也需要建立具有共同性的‘文化’。所以，应当把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看作一个多层面的

结构，至少具有‘民族’（国家）和‘族群’这两个重要的层面。”“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共同文化与

观念，在族群层面上的不同文化就难免会彼此冲突，无法和谐相处。因此，在国家层面单靠政治制度和

行政约束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某种统一的文化认同。”①马戎还指出，即使在美国这样强调“文化多元

主义”的国家，“实际上在文化层面也存在着强有力的‘一体化’措施”。②对于马戎教授的这些论述，我完

全认同。因此，和马戎教授一样，我也完全赞同努力建构一种为“中华民族”下含的各个族群所共享的

“中华文化”，包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观念，一种或几种为各个族群共享的语言，一套为各个族群成员

共同接受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道统，一些为各个族群所共同遵从的信仰和习俗，等等。也正如马戎

所说的那样，没有这种国家层面上的文化一体化，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一体化。

第二，则如马戎的批评者们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族群层面的“多元化”也不能仅仅限于文化领域，而

必须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要允许不同的族群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现实条件和观念选择，在

不妨碍或破坏民族—国家一体化机制的前提下，建构出有自己特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式。这里有三

点意思需要加以说明。首先，在族群层面上可以多元化的领域不仅限于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领

域，而且在经济（产业结构、财产形式等）、社会（婚姻、家庭、社群等）乃至政治（立法、议事、行政、司法等）

领域都应该允许一定程度或范围的多元化；至于为何要如此的理由，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此处无须再重

复。其次，族群层面上的多元化，无论是在经济、社会、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必须以“不破坏民族—国家

的一体化机制”为绝对前提。具体地说：经济领域的多元化不能妨碍或破坏“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国

民经济”整体的运作，社会领域的多元化不能妨碍或破坏“民族—国家”层面上的社会团结或社会整合，

政治领域的多元化不能妨碍或破坏“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和运行，③文化领域的多

元化也不能妨碍和破坏“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认同和知识共享，等等。再次，族群层面上的这种全方位

的但有限制条件的多元化并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必须

①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7～28页。

②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③ 借用N. 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的话来说，这里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族群层面上的“自治”不允
许也不需要拥有主权国家的形式（参见N. 麦考密克：《民族需要国家吗？对自由民族主义的反思》，见莫迪默、
法恩主编：《人民 民族 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6
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提法如果被理解为是在提倡“族群问题的去
民族（或国族）化”（Denationalization of Ethnic issues）则是非常准确和贴切的。

“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争论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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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理解为是一种永恒的必要（除非一个族群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自动消失了）。之所以应该被理解为

是一种永恒的必要，也不仅仅是出于对各个族群历史传统的尊重，或出于对各个族群生存和发展所处不

同内外条件的考虑，还应该是出于对“一元主义”真理观及其相关行为方式（如“一刀切”政策等）的质疑

和放弃，出于对“多元主义”理念本身的一种理解和体认。

按照上述原则来处理“民族”和“族群”之间关系问题，最大的难点，仍是在于到底如何来恰当划分

“民族—国家”和各“族群”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事务方面的责任、权力和利益，即如何来确立

“民族—国家”和“族群”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责任、权力和利益的边界。这个问题，其实不

过是现代历史上“国家—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正如在“国家—社会”之间关系问题

上一样，这里也还是会有许多理念上的分歧和细节上无休止的争议。我们不能期待只要“多元一体”成

为了人们的共识，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列出一些无论如何都必须

要且只能由“民族—国家”来承担和行使的责任、权力，如垄断武装力量的责任和权力（除了国家之外，任

何族群都不得拥有武装力量），确定领土边界、捍卫领土安全、解决领土纠纷的责任和权力，对其他“民族

—国家”进行对等交往的责任和权力，制定和实施国家内部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则的责任和权

力，对整个国家层面上的行政事务进行处理的责任和权力，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中国族群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不是将本属于“文化群体”的“族群”事务

及其“族群”关系“政治化”的问题，而是可能需要对“中华民族”和目前被确认的 56个“族群”之间的（经

济、社会、政治、文化）关系是否合理或适当进行检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产生无穷的争论。

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毛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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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Western metaphysics. It discusses then four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asein in Being

and Time, which makes Heidegger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philosopher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etaphysics. On the basis of this understanding and discussion, the author analyzes fur-

ther the meanings of three majo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Heidegger's Dasein such as those of "cizai"

(此在), "yuanzai"(缘在) and "qinzai"(亲在). The author concludes finally that any overemphasis on

one of these three translations is not appropriate in understanding Heidegger's Dasein. The best way

of understanding Dasein in Chinese might be putting all the three meanings together. As for a prac-

tical consideration on transl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o give more attention to the Chinese word

"qinzai", which has been ignored for a long time, and to its possible significance in opening of

Chinese thought.

Discussions on the Notes of the Bamboo Ch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Fang Delin

There are many errors in the notes of Jin Teng and Qi Ye in the Bamboo Chips in Zhanguo

Period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rticles in the

Bamboo Chips. In order not to note counterfeit bamboo chips as trues, we should correct these er-

rors through analyzing the words and contents of the Bamboo Chips.

Revolution and Rot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Dong Xuewen

The thought of unify of Revolution and Rotation in literature and art is the important embodi-

ment of Marx's 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 as well as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Materialist Dialec-

tics. This thought informs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of classical writers. Ex-

pounding this thought will bring about changes in the overall form and structure of theory of litera-

ture and art as well as methods of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My Views on the Debate over "Depoliticizing Ethnicity in China"
Xie Lizhong

Professor Ma Rong's proposition on "depoliticizing ethnic issues" mainly bases on two justifica-

tions: first, the "nation" and "ethnic group" are two different identity groups and there for need to

be treated differentiately; Second, the "culturalising" and "politicising" are two types of policies for

regulating ethnic relations that will produce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which the former

will promote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nation-state" and the latter is the opposite. For these

two arguments, critics have put forward some clear rebuttal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Ma Rong's ar-

gument that "nation" and "ethnic group" are two different identity groups should be recognized, but

his proposed "depoliticizing ethnic issues" may be questionable. Ethnic issues should not be and al-

so be difficult to be "depolitic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group" and "nation" should

b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luralism" and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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